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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帮工受伤 被帮者承担赔偿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李世寅）偷拿手机竟是为了检测保安何时
起床？中山一名员工在偷拿保安手机时被
监控拍下，面对质疑，他给出了这样的理
由。用人单位认为，此起意外事件最终导
致了员工的自行离职，但员工却并不这么
认为。

员工：
公司未参保被迫离职

2010 年 3 月，赵某入职中山横栏镇
某科技公司，任注塑工。赵某称，在职期
间，曾多次要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为
其参加社会保险，但公司一直拒不履行。

据赵某反映，去年 6 月 10 日，公司无
故要求他停工，因此，自次日起他就再未
到公司上班。6 月 19 日，赵某通过快递方
式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以未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为由向公司书面提出
解除关系。

同年 7 月，赵某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裁决公
司支付拖欠的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的

经济补偿金共计 3 万余元。后仲裁裁决公
司支付赵某被拖欠工资 6200 元，驳回其
经济补偿金诉求。赵某不服，向中山市第
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
员工系偷拿手机被发现后自离

面对赵某的指控，公司在法庭上给出
了另一种说法。

公司称，赵某实际上属于自动离职，
其主张经济补偿金也无法律依据，理由有
二。

一是赵某 2015 年 5 月 30 日在公司
保安室私拿他人手机被监控拍到发现后，
自知无面目再在公司工作，遂于当年 6 月
11 日自行离职。二，由于赵某离职时未办
理任何手续，公司其后两次发公告要求赵
某回来上班，但赵某不予理睬，间接造成
了自己的自动离职。

公司同时向法庭提交了视频光盘拟
予证实，经查，视频光盘反映赵某有偷拿
他人手机的行为。

赵某对视频光盘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确认曾拿过保安的手机，但称其并非偷手
机，当时是觉得保安不负责任，想检测保
安何时起床。

判决：
员工属自离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近日，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该起
案件进行了审理。经过法庭调查，法院采
信了某科技公司的主张，认定赵某已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因自行离职解除与某
科技公司的劳动关系；至于赵某又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书面通知某科技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鉴于同一劳动关系无法
两次解除，因此赵某的解除通知对某科
技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赵某与某
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赵某
该项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
予支持。

法院最后判决公司支付赵某 2015 年
5 月 1 日至同年 6 月 10 日期间的工资
6200 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赵某
不服一审判决，已提起上诉。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李世寅）帮忙试模时不慎被压伤，于是受
伤男子将模具厂两名经营者及购买模具
的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近日，中山市第二
人民法院黄圃法庭审结了这宗原告高某
诉被告中山市某五金塑料公司、俞某、张
某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该案目
前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情回顾
2013 年 4 月 11 日，高某从俞某处拉

模具到中山某五金塑料公司处，模具卸载
后，高某与张某准备走时，因某五金塑料
公司人手不足，两人遂帮忙把模具搬到设
备上进行调试。试模过程中由于操作失
误，高某左手大拇指不慎被压伤，后经司
法鉴定为十级伤残。

为此，高某将俞某、张某以及某五金
塑料公司同时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三被
告连带向其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 83611
元。

被告之一的某五金塑料公司辩称：其
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与原告高某之间没有
帮工与被帮工关系，是因另一被告张某自
身操作不当，导致原告受伤，应当承担主
要责任。

被告俞某主张其与被告张某合伙经
营模具厂。是某五金塑料公司要求张某与
高某帮忙调试，理应由某五金塑料公司承
担相应责任。俞某表示，事发后，其已为高
某垫付医疗费近万元。

被告张某在法定期限内未提
出答辩意见，没有到庭应诉，也没
有提交证据。

■争议焦点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

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定性，以及二、三被告是否需要向
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一，法院认为，原告
高某为了模具厂、被告某五金塑
料公司的共同利益，在没有法定
和约定义务情况下，无偿提供劳
务帮助试模，故应认定原告与模具厂、被
告某五金塑料公司之间存在义务帮工关
系，模具厂、被告某五金塑料公司均为被
帮工人，因模具厂并未取得营业执照，不
具备法律主体资格，故其相应的法律后果
由其经营者承担。被告俞某为模具厂经营
者，应作为被帮工人。被告张某因无法认
定确为模具厂经营者，故并非被帮工人。

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帮工人因
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
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
内予以适当补偿”，据此，被告某五金塑料
公司、俞某作为被帮工人，应对原告受伤
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并没有制作模具和试
模的相关经验，草率为被告试模，导致受

伤的结果，原告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结合原告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原告由

此造成的损失合计 84269 元，并判决被告
某五金塑料公司、俞某承担 80%的赔偿责
任，原告自己承担 20%的损失。原告另主
张精神抚慰金 5000 元，法院最后酌定为
4000 元。

■法官说法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黄圃法庭副庭

长曾志专指出， 义务帮工虽然是无偿、自
愿提供帮工活动，但是为被帮工人利益而
为，基于报偿原理，被帮工人对其活动造
成风险应承担责任。

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也要恪尽职守，
注意安全，既包括自身安全，也包括他人
人身财产安全，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减少意
外发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蓝娟）近日，
法国劳动改革法案通过了一项规定，
规定聘用 50 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在下
班后不得要求员工进行工作相关通
信，包括不能在员工下班后寄邮件，员
工有权利“已读不回”，以保障私人空
间。这一权利被媒体称为“离线权”。

“‘离线权’看起来很美，但在我国实际
操作起来或‘水土不服’”近日，记者就

“离线权”采访了相关从业人员，大多
数受访人员表示“离线权”可操作性
低，或“水土不服”。

时差使“离线权”失去意义

在广州某外贸公司从事外贸业务
的赖素美，上午按时到办公室，打开笔
记本电脑检查邮箱，将今天要回复的
邮件记录下来，并标出重点。然后，检
查 B2B 平台，看看有没有客人留言，之
后再回复邮件，准备材料报价等等，下
班回家，有时候美国的客户会上线跟
她谈货物等方面事宜。

“美国客户如果货物比较急或有
需要商榷的地方，由于时差，我们下班
检查和回复邮件是常事。遇到这类情
况，那么‘离线权’就无意义可言。”赖
素美向记者说道。

神圣职责难于使用“离线权”

“叮叮叮……”6 月 8 日凌晨 1 点
12 分，广州某大学辅导员姚勇的手机
响起，电话那头有学生告诉他，班里有
位戴隐形眼镜的同学，因长时间用电
脑，导致眼睛不适，向他求救，随后他
起身奔往该生的宿舍，发现该同学眼
睛红肿，立马送那位同学去医院。

姚勇告诉记者：“这大半夜的电
话，作为老师能不接吗？教师有职责在
身，遇到这些特殊情况，无关加班费或
所谓的‘离线权’，另外，医生、警察，他
们能使用‘离线权’吗？”。

专家解读：区别对待

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高鹏飞
表示 ， 我国目前有三种工作时间制
度，即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工时制 、
不定时工时制 。 如流水线上的职工
等 ，属于标准工时制 ，有固定上下班
时间，除特殊情况外，无需讨论 “离线
权”问题，加班就得支付加班费 ；如长
途火车司机等 ， 属于综合计算工时
制，按任务每月他们需要达到多少里
程数等。 如果在上班时间内 ，没有完
成任务的情况，出现下班时间 “加班 ”
的情况，就得另当别论 ；如记者 、销售
人员等 ，属于不定时工时制 ，从事这
类职业均是自愿的前提下 ，讨论 “离
线权”的意义并不大。

华南理工大学劳动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则表示，
法国虽然通过这个法案， 但并没有强
制执行，仅是希望企业自愿执行。 在现
有法律框架下，如果劳动者想掌握“离
线权”，可以采取下班不看手机通讯等
“软性的反抗”。

“离线权”
在我国或“水土不服”私拿同事手机被炒

员工离职索赔败诉
法院：劳动者自离，用人单位无需补偿

法院：基于报偿原理，被帮者对其活动造成风险应承担责任


